
内蒙古艺术学院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

发放办法（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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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加强我校辅

导员队伍建设，充分调动辅导员工作积极性，根据《进一步加强和改

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建设若干举措》（内党教组发〔2020〕4 号）

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方

案》（内党教组秘发〔2024〕19 号）《内蒙古艺术学院辅导员考核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（内艺办〔2024〕3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发放工作在学校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制定

细则、组织实施。

二、发放对象

全体专职辅导员

三、发放原则

（一）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；

（二）过程考核与目标考核相结合；

（三）师生评价与组织评定相结合；

（四）突出育人业绩与体现工作激励相结合。

四、发放标准

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由两部分组成，一是辅导员岗位津贴基础绩

效，二是辅导员岗位津贴奖励性绩效。专职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标准

为人均不低于 10000 元/年，其中辅导员岗位津贴基础绩效为专项岗位



- 2 -

津贴总额的 80%，即 8000 元，按十个月（除二月、八月）随月工资发

放，辅导员岗位津贴奖励性绩效为专项岗位津贴总额的 20%，作为学校

统筹部分，结合辅导员考核结果进行核发。

五、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基础绩效

辅导员岗位津贴基础绩效依据各学院考核结果发放，由各学院负

责按月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按月报送至人事处，由人事处核发到当月

工资。各学院成立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基础绩效考核工作小组，负责

本学院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基础绩效考核工作。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

基础绩效围绕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3

号）中的辅导员九大工作职责，根据辅导员的岗位性质、工作量、师

德表现、工作态度、工作完成质量、工作实效进行考核。学校学生工

作委员会负责对各学院专项岗位津贴基础绩效考核工作的检查指导。

六、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奖励性绩效

辅导员专项岗位津贴奖励性绩效依据辅导员考核结果核发。考核

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档次。考核档次为优秀

的辅导员，专项岗位津贴奖励性绩效按照每人 5000 元核发；考核档次

为合格的辅导员，根据学校统筹专项岗位津贴总量，按比例发放；考

核档次为基本合格的辅导员，专项岗位津贴奖励性绩效不予发放；考

核档次为不合格的辅导员，扣发当年全额专项岗位津贴。

七、相关说明

辅导员被正式聘用的第二个月起享受辅导员岗位津贴基础绩效，

解聘离岗辅导员从当月起停发。辅导员考核时工作未满一年的，辅导

员专项岗位津贴奖励性绩效部分不予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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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人

事处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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